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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服装学院四级心理危机预警防控体系实施办法 

（2024 年修订） 

 

各学院：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和江西省教育厅《江西高校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

工作任务清单》等文件精神，本着预防为主，生命第一，全

方面提升学生心理素质的精神的需要，江西服装学院拟在我

校实施四级心理危机预警防控体系。 

一、组织保障 

四级体系即学校、二级学院、班级、宿舍四级。 

校级：学校成立校心理危机领导小组，由校党委副书记

唐新强担任组长，学工处处长邓良峰，保卫处处长鲍鹏担任

副组长。组员由学工处、保卫处、宣传部、校团委、后勤保

障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等组成。校级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由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 

院级：学院成立院心理工作站，由各学院党委（总支）

书记（副）为总统领，站长由各学院负责心理健康工作的辅

导员担任。 



班级：每个班级设心理委员两人（一男一女）。 

宿舍：各楼栋设心理指导员，由楼栋辅导员兼任，楼栋

设心理联络员（可由心理发展部学生干部、班级心理委员等

兼任）。 

二、制度与场地保障 

1.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每月汇总各学院上报情况，

向学工处汇报本月我校学生心理安全动态。 

2.各学院每月汇总本院学生心理安全动态，按规定时间

报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各学院将每月学生安全材料归

档备案。 

3.各学院每两周组织召开本学院班级心理委员例会，汇

总学生心理动态，并进行工作指导，会议记录由学院心理站

长保管。 

4.楼栋心理指导员每月召开心理联络员例会，了解楼栋

学生心理动态，进行必要工作指导，会议记录交学院心理站

长保管。 

5.各楼栋心理指导员安排心理联络员进行值班，发现问

题及时向上级联络。 

6.各学院配备心理活动室一间，供学院开展室内心理健

康活动及心理委员例会使用，各楼栋配值班室一间，由各楼

栋心理指导员安排心理联络员值班使用。 

三、工作职责 

1.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是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



作的专门机构，由心理健康专职教师组成，负责全校心理健

康教育、日常咨询、危机预防和干预以及教学科研等工作。 

主要工作职责： 

（1）在全校范围内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心理

健康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引导大学生树立

健康理念，培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2）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咨询、帮助大学生正确面

对发展性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完善人格，优化心理品质； 

（3）定期组织辅导员、宿管员、班级心理委员和心理

联络员的业务培训； 

（4）开展学生心理普查，建立心理档案，做好危机预

防与干预工作，做到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按时向学工

处汇报我校学生心理健康动态； 

（5）认真备课，因材施教，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做好

心理健康教育教学工作。 

2.学院心理工作站 

各学院设立心理工作站，负责落实本院心理健康教育与

辅导工作。 

工作站由学院党委书记指挥统领，心理站长具体负责开

展本学院心理健康工作。 

主要工作职责： 

（1）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指导下，做好学

生心理动态观察及心理档案建立工作，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做

到早发现、早汇报、早处理； 



（2）深入到学生当中，开展经常性的学生心理健康辅

导和一般性心理辅导工作，加强与学生在思想、情感和心理

上的沟通与交流，及时掌握情况，帮助学生健康成长； 

（3）指导本学院心理发展部、班级心理委员、心理联

络员等学生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每两周召开一次班级心

理委员例会，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 

（4）及时汇总本学院心理异常学生信息，实施初步心

理干预，定期上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5）积极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传，配合心理健康教育

与咨询中心在学生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活动。 

3.班级 

每个班级设男女各 1 名心理委员，纳入学生干部编制。

负责本班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及心理状况信息汇总、上报等

工作。 

主要工作职责： 

（1）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传播心理健

康理念； 

（2）开展朋辈心理辅导活动，组织心理健康主题班会，

带领同学参加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3）观察本班学生心理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班主任、学院心理站长，或转介到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寻求帮助； 

（4）积极配合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教学、心理普查、危机预防和干预等工作。 



4.楼栋 

每个楼栋设心理指导员一人，由楼栋辅导员担任，下设

心理联络员，可专门选拔，也可由心理发展部学生干部、班

级心理委员、一站式社区服务中心学生干部、宿舍长等兼任，

负责在宿舍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主要工作职责： 

（1）楼栋心理指导员定期在楼栋内走访，掌握学生心

理动态； 

（2）寝室设值班室，由楼栋心理指导员安排心理联络

员值班，以便收集信息，及时汇报及处理突发心理安全事件； 

（3）心理指导员和心理联络员协助心理健康教育与咨

询中心，各学院心理工作站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宣

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主动帮助宿舍同学解决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出现的心理困扰。 

（4）每月召开心理联络员例会，心理联络员发现同学

有心理异常情况，视情况及时向楼栋心理指导员、班级心理

委员、学院心理站长或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报告。 

 

学生工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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